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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25號 委員 提案第 243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郭國文、張宏陸、王美惠、林楚茵、何志偉、莊瑞

雄、許智傑、林昶佐等 16 人，鑒於我國所得稅法中，針對國

家因重大事故、災害給予人民與企業紓困之補貼、補助、津

貼、獎勵及補償，未列入免納所得稅之項目，形成國家給予

之紓困美意實則大打折扣，故特此擬具「所得稅法第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明定人民及企業自政府領取紓困之金額免納

所得稅。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今年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我國國人及產業、事業、醫療（事）機構

造成嚴重衝擊，政府因而提出防疫紓困及振興特別條例，編列特別預算，希望以政府帶頭

給予補貼、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等措施，減低疫情造成之經濟影響。 

二、然查原特別條例之規定，並未自政府領取之紓困措施得免納所得稅，形成國家一手紓困，

一手課稅的矛盾現象，其中對於個人課稅以 5%起徵，對企業則是 20%稅率，則原本給予紓

困之目標已減少 5 至 20%，使得政府扶助人民及企業度過難關之美意大打折扣，實有檢討

之必要。 

三、綜上所述，為避免將來再度因重大災害、疫病、事故等發生時，政府紓困是否納稅爭議再

起，提出所得稅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明訂第二十五款，人民及企業接受政紓困之補貼、補

助、津貼、獎勵及補償，免納所得稅。 

 

提案人：郭國文  張宏陸  王美惠  林楚茵  何志偉  

莊瑞雄  許智傑  林昶佐   

連署人：劉建國  莊競程  吳思瑤  湯蕙禎  洪申翰  

蔡易餘  黃國書  陳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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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

所得稅： 

一、（刪除） 

二、（刪除） 

三、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

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

取得之賠償金。 

四、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亡

，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

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

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

，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一

次或按期領取之撫卹金或

死亡補償，應以一次或全

年按期領取總額，與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退職所

得合計，其領取總額以不

超過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

類規定減除之金額為限。 

五、公、教、軍、警人員及

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特支

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

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

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

括相當於實物配給及房租

津貼部分。 

六、依法令規定，具有強制

性質儲蓄存款之利息。 

七、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

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

付。 

八、中華民國政府或外國政

府，國際機構、教育、文

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

，或其他公私組織，為獎

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

或職業訓練而給與之獎學

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

第四條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

所得稅： 

一、（刪除） 

二、（刪除） 

三、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

金，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

取得之賠償金。 

四、個人因執行職務而死亡

，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領

取之撫卹金或死亡補償。

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

，其遺族依法令或規定一

次或按期領取之撫卹金或

死亡補償，應以一次或全

年按期領取總額，與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退職所

得合計，其領取總額以不

超過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

類規定減除之金額為限。 

五、公、教、軍、警人員及

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特支

費、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

房租津貼。公營機構服務

人員所領單一薪俸中，包

括相當於實物配給及房租

津貼部分。 

六、依法令規定，具有強制

性質儲蓄存款之利息。 

七、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及

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

付。 

八、中華民國政府或外國政

府，國際機構、教育、文

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

，或其他公私組織，為獎

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

或職業訓練而給與之獎學

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

一、新增第二十五款。 

二、如發生重大災害、疫病、

事故時，為穩定國人及企業

生存營運，政府會採取紓困

措施，然而紓困所給予之補

貼、補助、津貼、獎勵及補

償如列入所得稅計算，則有

國家一手紓困一手課稅之矛

盾，為確實達達紓困、幫助

人民企業度過難關之效果，

實應免納所得稅，以免政府

美意打折。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3 

。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

費，如係為授與人提供勞

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

之。 

九、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

館之外交官、領事官及其

他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在

職務上之所得。 

十、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

館及其附屬機關內，除外

交官、領事官及享受外交

官待遇之人員以外之其他

各該國國籍職員在職務上

之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

華民國駐在各該國使領館

及其附屬機關內中華民國

籍職員，給與同樣待遇者

為限。 

十一、自國外聘請之技術人

員及大專學校教授，依據

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

育、文化機構與中華民國

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

構所簽訂技術合作或文化

教育交換合約，在中華民

國境內提供勞務者，其由

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

育、文化機構所給付之薪

資。 

十二、（刪除） 

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

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 

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

消費合作社之盈餘。 

十五、（刪除） 

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

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

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

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

。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

費，如係為授與人提供勞

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

之。 

九、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

館之外交官、領事官及其

他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在

職務上之所得。 

十、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

館及其附屬機關內，除外

交官、領事官及享受外交

官待遇之人員以外之其他

各該國國籍職員在職務上

之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

華民國駐在各該國使領館

及其附屬機關內中華民國

籍職員，給與同樣待遇者

為限。 

十一、自國外聘請之技術人

員及大專學校教授，依據

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

育、文化機構與中華民國

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

構所簽訂技術合作或文化

教育交換合約，在中華民

國境內提供勞務者，其由

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

育、文化機構所給付之薪

資。 

十二、（刪除） 

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

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 

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

消費合作社之盈餘。 

十五、（刪除） 

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

土地，或個人出售家庭日

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

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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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

，其交易之所得。 

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中

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所持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或公司債，其交易所得

額中，屬於中華民國六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

部分。 

十七、因繼承、遺贈或贈與

而取得之財產。但取自營

利事業贈與之財產，不在

此限。 

十八、各級政府機關之各種

所得。 

十九、各級政府公有事業之

所得。 

二十、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

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

民國之國際運輸事業給與

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二十一、營利事業因引進新

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

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

本，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

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

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

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

暨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

重要生產事業因建廠而支

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

酬。 

二十二、外國政府或國際經

濟開發金融機構，對中華

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

之法人所提供之貸款，及

外國金融機構，對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

其他中華民國境內金融事

業之融資，其所得之利息

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

，其交易之所得。 

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中

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所持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或公司債，其交易所得

額中，屬於中華民國六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

部分。 

十七、因繼承、遺贈或贈與

而取得之財產。但取自營

利事業贈與之財產，不在

此限。 

十八、各級政府機關之各種

所得。 

十九、各級政府公有事業之

所得。 

二十、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

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

民國之國際運輸事業給與

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二十一、營利事業因引進新

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

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

本，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

所有之專利權、商標權及

各種特許權利，經政府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

給付外國事業之權利金；

暨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

重要生產事業因建廠而支

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

酬。 

二十二、外國政府或國際經

濟開發金融機構，對中華

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

之法人所提供之貸款，及

外國金融機構，對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

其他中華民國境內金融事

業之融資，其所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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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

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

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

經財政部核定者，其所得之

利息。 

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

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

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

內之法人所提供或保證之優

惠利率出口貸款，其所得之

利息。 

二十三、個人稿費、版稅、

樂譜、作曲、編劇、漫畫

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

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

八萬元為限。 

二十四、政府機關或其委託

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

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

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工

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 

二十五、受重大災害、疫病

、事故等影響而依法律規

定，自政府領取之補貼、

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

。 

前項第四款所稱執行職

務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 

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

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

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

經財政部核定者，其所得之

利息。 

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

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

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

內之法人所提供或保證之優

惠利率出口貸款，其所得之

利息。 

二十三、個人稿費、版稅、

樂譜、作曲、編劇、漫畫

及講演之鐘點費之收入。

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十

八萬元為限。 

二十四、政府機關或其委託

之學術團體辦理各種考試

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

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工

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用。 

前項第四款所稱執行職

務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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